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六：噪声污染检查

3.检查项：经营管理者未采取措施，使边界噪声超过国

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

4.检查内容：经营管理者是否未采取措施，使边界噪声

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

法》、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二十三条 在城市范围内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工业

噪声的，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。

第二十五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，应当采取

有效措施，减轻噪声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。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：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7%A5%E4%B8%9A%E4%BC%81%E4%B8%9A%E5%8E%82%E7%95%8C%E7%8E%AF%E5%A2%83%E5%99%AA%E5%A3%B0%E6%8E%92%E6%94%BE%E6%A0%87%E5%87%86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7%A5%E4%B8%9A%E4%BC%81%E4%B8%9A%E5%8E%82%E7%95%8C%E7%8E%AF%E5%A2%83%E5%99%AA%E5%A3%B0%E6%8E%92%E6%94%BE%E6%A0%87%E5%87%86



	4.检查内容：经营管理者是否未采取措施，使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

